遂宁市安居区县域商业建设行动激励县实施方案
为继续贯彻落实《商务部等17部门关于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消费的意见》（商流通发〔2021〕99号）、《商务厅等17部门印发〈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行动实施方案〉（2022年-2025年）的通知》（川商市建〔2022〕7号）等文件精神和部署要求，结合遂宁市安居区“十四五”相关发展规划，对照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指南和现阶段我区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示范县运行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区各项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我区产业基础和消费市场优势，以渠道下沉和农产品上行为主线，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市场倾斜，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畅通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推动县域商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擦亮全省首批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示范县金字招牌，以实干实绩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安逸安居”。

二、工作目标

从2024年开始，分年度按计划，到2025年，建立完善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农村农产品商贸流通体系。以会龙镇、磨溪镇、三家镇、聚贤镇4个乡镇农贸市场为示范点，开展农贸市场改造升级，农贸市场数字化建设，生鲜农产品配送一体化建设。

三、实施内容

（一）项目名称：遂宁市安居区县域商业建设行动激励县项目。
（二）资金来源：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三）投资总额：项目总投资565.4万元，其中农贸市场改造升级450万元、农贸市场数字化建设100万元、生鲜农产品配送一体化建设15.4万元。

（四）建设内容：
项目一：农贸市场改造升级。

1.项目名称：遂宁市安居区农贸市场改造升级项目。

2.实施主体：公开招投标。
3.投资总额：500万元。

4.项目具体建设内容：在会龙镇、磨溪镇、三家镇、聚贤镇4个乡镇农贸市场进行改造升级。整体规划经营布局，参照《遂宁市中心城区农贸市场建设规范》标准。针对农贸市场地面、钢结构、棚顶等主体设施进行平整、加固和美化更换，提升农贸市场整体美化程度，有效改善危、脏、旧、差现状；针对农贸市场公共卫生间、排水排污系统、照明设施、强弱电线路等配套设施进行装修美观、除旧换新，为当地居民和销售摊主提供舒适、便利的农产品交易场所；农贸市场摊位、分区、标识标牌进行重新设计规划布局，通过科学布局提升农贸市场交易承载量和便捷性。

5.建设周期：12个月。

6.支持方式：公开招投标。

7.财政资金支持金额：补助总额450万元。

项目二：农贸市场数字化建设。

1.项目名称：遂宁市安居区农贸市场数字化建设项目。

2.实施主体：政府采购
3.投资总额：100万元。

4.项目具体建设内容：搭建安居全区数字平台，实现全区农贸与商贸的线上线下可视化交易。在会龙镇、磨溪镇、三家镇、聚贤镇4个乡镇农贸市场建设数字化农贸市场示范点，配套数据公示、检验检测、安全监控、市场管理等配套设施设备，努力提升市场规范化数字化运营管理水平，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生活消费需求，拓展线上线下O2O消费新业态新场景。将安居区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目的智慧化与信息化系统整合到安居数字平台与统一运营管理。完善农产品上行供应链，拓宽外流通通道。

5.建设周期：12个月。

6.支持方式：政府采购。

7.财政资金支持金额：补助总额100万元。

项目三：促进生鲜农产品配送一体化建设。

1.项目名称：陷马堰分拣配送一体化建设项目。
2.实施主体：遂宁市耀润农贸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3.投资总额：项目总投资240万元。
4.项目具体建设内容：将陷马堰农贸市场提升为农副产品仓储分拣基地。其中包含拆除工程、砌筑工程、金属结构工程、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门窗工程、屋面及防水工程、地面装饰工程、墙面装饰及幕墙工程、冷链配送车购置、广告类提升、快检室提升、冷藏冷冻库增设工程、功能分区增设工程、线上专业下单系统增设等。形成集“采购、检测、分拣”一体化农副产品仓储分拣基地。

5.建设周期：12个月。
6.支持方式：以奖代补，补助金额不高于企业投入资金总额的30%。
7.财政资金支持金额：补助总额15.4万元。
（五）资金统筹调配预案：项目一、项目二在采购或实施过程中结余的资金，根据实际情况，项目不再有必要增项补充的情况，可将全部结余资金全部统筹纳入项目三，用于奖补。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区商务局局长任副组长、各相关部门和镇有关负责人为成员的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推进县域商业建设行动激励县建设任务。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商务局，分年度制定推进计划和工作安排，明确责任主体、时间表和路线图，形成上下联动、横向协作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二）加强规范管理。统筹利用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激励县政策奖补资金，建立完善专项资金与项目管理制度，保障项目资金规范管理和落实。按照相关规定，切实做好信息公开和统计报送工作，强化部门间信息共享。按照国家《县域商业建设指南》要求，强化分级分类管理。合理布局城乡商业资源，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

（三）强化考核督导。把县域商业建设行动作为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乡村振兴考核体系，健全绩效考核机制。严格落实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项目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的属地责任，强化项目遴选、企业招标、项目验收等过程监管和督导。相关部门和各镇要紧抓重点对象、关键环节和突出问题，加强日常监管和指导。常态化跟踪项目完成情况，对未按要求完成的项目督促及时整改，健全“建管用”相结合的长效机制，确保各项建设任务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四）注重总结推广。积极开展县域商业建设工作总结评估和效果评价，及时总结建设发展成效，充分利用各类媒体渠道，大力宣传推广我区县域商业建设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打造全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安居示范样板。
附件：

1.遂宁市安居区县域商业建设行动激励县项目资金分配方案
附件1
遂宁市安居区县域商业建设行动激励县项目资金分配方案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分配金额（元）
	小计（元）

	1
	农贸市场改造升级项目
	会龙镇左家坝社区
	96万
	450万

	
	
	磨溪镇高千社区
	87万
	

	
	
	三家镇家鑫社区
	75万
	

	
	
	聚贤镇文兴社区
	192万
	

	2
	农贸市场数字化建设项目
	安居区全区
	100万
	100万

	3
	陷马堰分拣配送一体化建设项目
	安居区滨江南路
	15.4万
	15.4万

	合计
	565.4万


